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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高层次医学人才引进参考条件

人才层次 参考条件

第一层次

该层次人才包括国家“万人计划”中的“领军人才”入选者、国家“千人计划”人选、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及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或
其他层次相当的学科领军人才。通过人才引进，提升学科学术地位，扩大学术影响力和
知名度，使这些优势学科整体水平得到提高，确保学科达到区内领先水平并向国内一流
学科冲击，提升医院核心竞争力。

第二层次

该层次人才包括在教育部认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双一流建设学科或国内外具有较高
知名度的科研院所取得博士学位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中青年人才，并且从事临床
医疗、教学或科研第一线工作，在国内外高水平医学院校担任正高及以上或达到同等水
平，在本学科领域取得同行公认的显著成绩，发展潜力大，在学术研究方面有创新性构
想，具备团队合作精神，能作为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国家重大人才项目的后备力量。
同时满足以下引进条件：
1.原则上不超过 56周岁（成绩突出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2.近 3年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排名第一位）或第一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原创性
专业学术论著，被 SCI、EI、ISTP 收录，单篇影响因子 5分以上（包含 5分）论著 1篇
或单篇影响因子 3分以上（包含 3分）论著两篇。
3.近 3 年至少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前 10 名；二等奖：前 7 名；三等奖：前 5
名。

第三层次

该层次人才包括在教育部认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双一流建设学科或国内外具有较高
知名度的科研院所取得博士学位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中青年人才，并且从事临床
医疗、教学或科研第一线工作。学术背景和研究业绩优良，在国内外高水平医学院校担
任副高及以上或达到同等水平，研究方向明确，并已展示出较强的独立研究能力，能作
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等国家级人才计划人选的后备力量。
同时满足以下引进条件：
1.原则上不超过 50岁（成绩突出者，可适当放宽年龄限制）。
2.近 3年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排名第一位）或第一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原创性
专业学术论著，被 SCI、EI、ISTP 收录，单篇影响因子 3分以上（包含 3分）论著 1篇
或单篇影响因子 2分以上（包含 2分）论著两篇。

第四层次

该层次人才包括在教育部认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双一流建设学科或国内外具有较高
知名度的科研院所取得博士学位或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工作的中青年人才，在国内外高水
平医学院校担任中级及以上职称或达到同等水平，有较好的研究经历和业绩，研究方向
明确，展现出较好的研究潜力，能作为省部级人才计划人选的后备力量。
同时满足以下引进条件：
1.原则上不超过 40岁。
2.近 3年以第一作者、共同第一作者（排名第一位）或第一通讯作者发表本专业原创性
专业学术论著，被 SCI、EI、ISTP 收录，单篇影响因子 2分以上（包含 2分）论著两篇
或单篇影响因子 1分以上（包含 1分）论著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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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2

高层次医学人才引进聘期任务
人才层次 聘期任务

第一层次

1.科研项目：聘用后 5年内以项目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或广西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身份获得国家级非地区科学基金的科研项目立项至少 1项。
2.科研成果：
（1）聘用后 5年内以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发表 SCI 收录论著 5 篇以上（不包含 Research Letter 评论、Meta 分析）且发表 SCI
收录论著影响因子（IF）累计达 15 分以上或者发表 SCI 收录影响因子（IF）累计达 10分以
上的中科院分区一区论著（不包含 Research Letter 评论、Meta 分析）。
（2）以项目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或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身份获
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二等奖以上 1项。

第二层次

1.科研项目：聘用后 5年内以项目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或广西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身份获得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至少 1项。
2.科研成果：
（1）聘用后 5年内以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发表 SCI 收录论著 3 篇以上（不包含 Research Letter 评论、Meta 分析）且发表 SCI
收录论著影响因子（IF）累计达 10 分以上，或发表发表 SCI 收录影响因子（IF）累计达 5
分以上的中科院分区一区论著（不包含 Research Letter 评论、Meta 分析），或发表 SCI 收
录中科院分区二区论著（不包含 Research Letter 评论、Meta 分析）2篇。
（2）以项目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或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身份获
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三等奖以上 1项。
3.取得博导资格。

第三层次

1.科研项目：聘用后 5年内以项目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或广西医科大学第
二附属医院）身份获得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至少 1项。
2.科研成果：
（1）聘用后 5年内以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
院）发表 SCI 收录论著 2篇以上（不包含 Research Letter 评论、Meta 分析），且发表 SCI
收录论著影响因子（IF）累计达 6 分以上，或发表 SCI 收录中科院分区二区论著（不包含
Research Letter 评论、Meta 分析）1篇。
（2）以项目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或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身份获
得省部级科技奖励及以上或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一等奖 1项。
3.取得硕导资格。

第四层次

1.科研项目：5年内以项目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或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身份获得省部级科研项目立项至少 1项。
2.科研成果：
（1）5 年内以第一作者或第一通讯作者（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发
表 SCI 收录论著 2篇以上（不包含 Research Letter 评论、Meta 分析），或发表 SCI 收录论
著影响因子（IF）累计达 4分以上或北大核心期刊 4篇。
（2）以项目负责人（第一完成单位为广西医科大学或广西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身份获
得卫生适宜技术推广奖二等奖以上 1项。



第 3 页 共 3 页

附件 2-3

高层次医学人才引进待遇

人才层次 人才待遇

第一层次 按照“一人一议的原则”，协商议定。

第二层次 提供科研经费 25万元；人才引进津贴和住房补贴 25 万元/年，连续 5年。总额 150 万元。

第三层次 提供科研经费 20万元；人才引进津贴和住房补贴 16 万元/年，连续 5年。总额 100 万元。

第四层次 提供科研经费 15万元；人才引进津贴和住房补贴 9万元/年，连续 5年。总额 60 万元。


